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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687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广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筑工程材料

价格风险管控的指导意见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筑工程材料价格风险管控的指导意见》（粤建市函〔2018〕2058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落实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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